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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沿革】
1‧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四月十九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10600047151號令制定公布全文5條；施行日期，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　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七月七日行政院院授人組字第10600489061號令發布定自一百零六年七月七日施行

【法規內容】
第1條（立法目的）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為辦理行政院所屬機關與地方機關公務人力訓練及發展業務，特設公務人力發展學院（以下簡稱本學院）。
第2條（掌理事項）
　　本學院掌理下列事項：
　　一、行政院所屬機關及地方機關中高階公務人員在職培訓發展之執行。
　　二、行政院重要政策及法令研習之執行。
　　三、行政院所屬機關及地方機關人事人員訓練之執行。
　　四、行政院所屬機關與地方機關公務人力數位學習及終身學習之執行。
　　五、國內外訓練發展相關組織交流合作之規劃及執行。
　　六、公務人力資源管理及發展之研究。
　　七、行政院所屬機關與地方機關公務人力訓練之諮詢及輔導。
　　八、其他有關行政院所屬機關與地方機關公務人員之訓練及發展事項。
第3條（正、副院長之設置）
　　本學院置院長一人，職務列簡任第十三職等；副院長一或二人，職務列簡任第十二職等。
第4條（各職稱之官職等及員額）
　　本學院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另以編制表定之。
第5條（施行日）
　　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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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註】本超連結法規檔以總統府公報、立法院及法務部資訊網為依據，提供學習與參考為原則；如需正式引用，請以政府公告版為準。如有發現待更正部份及您所需本站未收編之法規，敬請告知，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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